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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衛生福利部次長  許銘能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104年5月20日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8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第1次聯席會議，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本部謹提供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1、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
   回應說明：
1、 法制面
(1) 有關委員提案於本部組織法第六條之一增列「得商請警政主管機關，置專業警察，協助執行衛生福利法令」一節，本部已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四十二條之一增訂「為維護食品安全衛生，有效遏止廠商之違法行為，警察機關應派員協助主管機關」，以維護食品安全。
(2) 另本部配合內政部警政相關單位(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保安警察第七總隊)需修法增訂協助稽查食品藥物等安全事項，已分別於104年1月23日及同年3月11日將相關建議文字函供該署參酌。
2、 執行面
        依103年12月10日食安法修法時之附帶決議（第5
        項及第6項），本部與內政部加強警政、衛生單位業
        務聯繫，並積極辦理下列事項：
（1） 健全衛生與警政單位之聯繫機制：
1. 目前本部已與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訂定協助辦理食安案件作業原則。
2. 共同建置24小時通報聯繫窗口及人員名單：本部業於103年11月14日與內政部警政署雙方完成中央、各縣市之警政與衛生單位相關聯繫窗口人員名冊，以完善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機制。
（2） 增進協勤之警察人員具備食品安全衛生專業知能：目前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每年內部有定期稽查人員訓練涵蓋衛生法規等相關教育訓練，考量行政人力與成本，於104年3月13日函送教育訓練簡章予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請警政單位派員共同參與培訓。
2、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
回應說明：
一、背景說明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下稱本條例)於84年2月3日華總(一)義字第0647號總統令制定公布施行；依據本條例，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主管機關為原行政院衛生署。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行政院衛生署已於102年7月23日正式改制為「衛生福利部」，而本條例內關於主管機關部分之條文(第三條、第七條)尚未完成修正。
另有關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選任董事之選任，依據本條例第八條，首屆由行政院院長就醫藥衛生學者、專家及製藥業者選任之；任滿或出缺時，由董事會選任之。其成員中，未設置任何勞工董事席次。
二、大院提案共6案簡要說明
(一) 院總第1638號委員提案第14199號：吳育仁、蔣乃辛等17位委員，鑒於工會推派代表成為勞工董事，有助於工會代表勞工會員與董事會溝通權益保障事項。爰參考現行「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提出於本條例第八條增訂第二項之修正草案，於董事會之選任董事，保留一席勞工董事，由工會推派代表擔任；工會推派之代表，有不適任情形者，該財團法人工會得另行推派之。
(二) 院總第1638號委員提案第15831號：李桐豪、呂學樟、李鴻鈞、邱文彥、邱志偉、徐耀昌、陳怡潔、陳碧涵、潘維剛等27位委員，鑒於行政院組織改造，提出本條例第三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法條中明定之主管機關修正為「衛生福利部」。
(三) 院總第1638號委員提案第15916號：羅淑蕾、邱文彥、林國正、林佳龍、丁守中等20位委員，鑒於行政院組織改造，提出本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法條中明定之主管機關修正為「衛生福利部」。
(四) 院總第1638號委員提案第15917號：羅淑蕾、邱文彥、林國正、丁守中、林佳龍等20位委員，鑒於行政院組織改造，提出本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行政院衛生署署長」修正為「衛生福利部部長」。
(五) 院總第1638號委員提案第17389號：盧秀燕等16位委員，鑒於行政院組織改造，提出本條例第三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法條中明定之主管機關修正為「衛生福利部」。
(六) 院總第1638號委員提案第17647號：吳宜臻、莊瑞雄等17位委員，鑒於勞工董事由各工會自行推派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並依各工會自訂辦法監督並選任之，足使勞工董事發揮所能，有助改善勞資關係，提升國內勞動環境。遂參酌現行「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於董事會之選任董事，保留五分之一席次予勞工董事。另配合組織改造，相關作業歸屬宜一併修正，爰提出本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本部對於大院所提6項草案意見
         有關上述6項草案，本部說明如下：
(1) 有關委員提案修正第三條及第七條部分，係配合「衛生福利部組織法」公布施行，修正「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內與主管機關相關之第三條、第七條內容，使法制規劃與政務工作相符，爰配合大院決議辦理。
(2) 有關提案第14199號吳育仁、蔣乃辛等17位委員之提案，與第17647號吳宜臻、莊瑞雄等17委員之提案，第八條內容增設勞工董事部分：
1. 此兩項提案係因：增加勞工董事，可增益全體發展與勞資關係。經查，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企業工會自100年11月成立以來，已陸續參與該院各項事務，包括：定期舉辦勞資會議、依相關法令由工會推派代表參與該院之會議或委員會、該院每季辦理之新人訓練邀請工會簡報介紹該組織、每半年定期邀請工會幹部與院長/副院長/主任秘書進行座談、該院總辦事處不定期與工會幹部意見交流等。這些互動實績顯示，已達到實質勞資溝通之效。
2. 此兩項提案均建議比照「國營事業管理法」之勞工董事規範，然而，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既非營利單位、亦非國營事業屬性，而係政府捐助成立之研究型財團法人。此外，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年度經費9成以上來自政府補捐助款，並非如其他營利事業，勞工董事參與董事會的運作，可實質影響事業體投資或發展方向，使之獲利。參考類似研究屬性之財團法人，亦未設置勞工董事席次。

3、 廢止「行政院衛生署組織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條例」、「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組織條例」、「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組織條例」、「內政部兒童局組織條例」及「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組織條例」案

   回應說明：
1、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本部整併原行政院衛生署及所
屬中醫藥委員會、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等3個委員會、26家醫療機構，與原內政部兒童局、社會福利工作訓練中心、13家社福機構、原教育部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業務及員額正式成立，爰總統於102年6月19日公布制定「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組織法」、「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並自102年7月23日施行。
2、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四、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爰行政院於102年7月25日以院授研綜字第1022260708號函請大院審議廢止「行政院衛生署組織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條例」、「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組織條例」、「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組織條例」、「內政部兒童局組織條例」及「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組織條例」。

   肆、總結
本部承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多項法律案，對業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在此敬致謝忱。尚祈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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